泰州市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中共泰州市委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泰效能办〔2015〕17号


关于印发《开展“四比四查”效能提升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市委各部委办，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现将《开展“四比四查”效能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严格按照方案要求，认真抓好专项行动各项任务的落实，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泰州市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泰州市委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2015年5月21日      


	泰州市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5年5月21日印发


开展“四比四查”效能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努力锤锻“三严三实”作风，着力整治“为官不为”庸政懒政行为，经研究，决定在市级机关部门（单位）开展“比服务查是否庸政、比担当查是否懒政、比业绩查是否勤政、比正气查是否廉政”效能提升专项行动（简称“四比四查”专项行动），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委关于加强作风效能建设有关规定和要求，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为原则，以实施全员日常绩效考核为抓手，以敢抓落实、抢抓落实、真抓落实、快抓落实为导向，通报一批损害发展环境的人和事，着力培植一批想为、敢为、会为的先进典型，为“三大主题工作”绩效目标的如期完成提供思想支撑。

二、时间安排
“四比四查”专项行动自2015年5月开始到12月底结束。
三、实施范围

“四比四查”专项行动的实施对象为市级机关各部门（单位）。
四、整治重点

“四比四查”专项行动的具体内容包括：
（一）比服务查是否庸政。重点整治业务不精、能力不强、标准不高，不思进取、不愿争创一流、得过且过、平庸无为等不想为问题，严肃查处工作不得要领、无所适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糊涂官”。切实把机关干部的思想和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上来，更加突出服务的主动性、超前性、创造性，把服务质量体现在难事、急事、大事的顺利办成上，体现在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的快速推进上，体现在实际问题的有效解决上。

（二）比担当查是否懒政。重点整治缺乏激情、精神不振、办事不用心、工作不主动、责任不落实等慢作为问题，严肃查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老爷官’。切实激发机关干部“实干为先、效率至上”的昂扬锐气和创业激情，提高工作主动性和自觉性，增强工作效率，提升工作效能。

（三）比业绩查是否勤政。重点整治为官不为、工作消极敷衍、等待观望、畏首畏尾等不作为问题，严肃查处在岗不在状态、出工不出力的“混事官”。切实提高机关干部正确执行政策、抢抓发展机遇、勇于创先争优、善做群众工作、破解实际问题、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

（四）比正气查是否廉政。重点整治纪律规矩意识淡薄、执行制度规章打折扣、搞变通等乱作为问题，严肃查处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腐败官”。切实要求机关干部带头守纪律、讲规矩，扬正气、作表率，秉公用权、为民用权，谨慎交友，抵制诱惑，廉政勤政，干净干事，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五、主要内容
“四比四查”专项行动在市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进行，由市效能办、市级机关工委联合组织，市级机关各部门（单位）具体实施。
（一）组织学习教育
精心组织好“四比四查”专项行动的动员部署工作，做到机关上下人人知晓、个个参与。主要抓好“六个一”：即制定一套工作方案，召开一次动员部署会，组织一次全员专题学习，主要领导上一堂主题党课，开展一次学习交流，做好一系列专题宣传。
（二）开展自查自纠
各部门（单位）对照本实施方案中提出的整治重点，结合各自实际，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开展自查自纠，抓好整改落实。坚持边学边改、边查边改和集中整改相结合，通过自查自纠、开门评议、整改落实等工作环节，认真查找并整改作风效能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市效能办将组织督查人员，并邀请部分市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义务监督员参加，对各部门（单位）作风效能情况进行明查暗访，及时通报一批“为官不为”的人和事。
（三）注重典型引导
要通过“四比四查”专项行动，树立一批能力强、作风实、业绩好、干部群众认可的正面典型，集中进行宣传展示，着力营造学赶先进、争当先进、提升效能、干事成事的浓厚氛围。参与绩效考评的市级机关部门，要积极推荐近几年本部门（单位）作风效能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处室或个人正面典型，进一步放大效能建设中转作风、提效能、优服务的工作成果。
（1）报送事迹材料。各部门（单位）务必于2015年7月20日前，报送先进处室或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见附件）书面事迹材料（限2000字以内），逾期不报视为放弃（书面材料报市级机关工委，联系电话：86839215，邮箱：tzjggw@163.com）。
（2）审定入围名单。2015年8月10日前，组织进行评审，确定入围先进处室50个，入围先进个人10名。
（3）组织主题演讲。以“弘扬‘马上就办’精神，展示效能建设成果”为主题，组织入围处室和个人根据事迹材料撰写演讲稿（限8分钟以内）并明确演讲人。文稿经专家组审定后，于8月31日前组织初赛，最终选定20名先进处室（个人）参加决赛。9月中旬举行决赛，决赛采取电视录播的形式进行。10月底将主题演讲获奖文稿和部分先进事迹材料汇编成册印发机关干部学习借鉴。

（四）抓好建章立制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岗位责任制、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政务公开制、限时办结制、失职违诺责任追究制等制度和规定，着力构建问题发现机制、矛盾协调机制和督促推进机制。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单位）要把开展“四比四查”专项行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负总责，确保领导力量、工作责任、监督检查、整改落实“四个到位”。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将列入作风效能督查考核内容。
（二）坚持统筹推进。各部门（单位）要把开展“四比四查”专项行动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后续整改工作结合起来，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结合起来，统筹安排，协调推进，确保“四比四查”专项行动在促进作风转变、效能提升、民生改善、服务发展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舆论引导，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精神，展示效能建设成果，宣传身边先进典型。各部门（单位）要将开展”四比四查”专项行动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报机关工委，市效能办和机关工委将通过效能建设网以及效能建设专报等形式摘要编发，供市级机关部门（单位）相互学习借鉴（来稿电话：86839215，邮箱：tzjggw@163.com）。

附件：参加“四比四查专项行动”部门（单位）名单及效能
先进处室和个人推荐名额分配表

附件
参加“四比四查”专项行动部门（单位）名单

及效能先进处室和个人推荐名额分配表
	口别
	序号
	部门（单位）
	先进处室数
	先进个人数

	党

群

部

门
	1
	市委办
	1
	　

	
	2
	人大机关
	1
	　

	
	3
	政协机关
	1
	　

	
	4
	纪委
	1
	　

	
	5
	法院
	1
	1

	
	6
	检察院
	1
	1

	
	7
	组织部
	1
	　

	
	8
	宣传部
	1
	　

	
	9
	统战部
	1
	　

	
	10
	政法委
	1
	　

	
	11
	农工办
	1
	　

	
	12
	机关工委
	1
	　

	
	13
	台办
	1
	　

	
	14
	编委办
	1
	　

	
	15
	党校
	1
	　

	
	16
	报社
	1
	1

	
	17
	广电台
	1
	1

	
	18
	史档办
	1
	　

	
	19
	总工会
	1
	　

	
	20
	团市委
	1
	　

	
	21
	妇联
	1
	　

	
	22
	科协
	1
	　

	
	23
	文联
	1
	　

	
	24
	社科联
	1
	　

	
	25
	侨联
	1
	　

	
	26
	残联
	1
	　

	政

府

综

合

管

理

部

门
	1
	政府办
	1
	　

	
	2
	发改委
	1
	1

	
	3
	经信委
	1
	1

	
	4
	司法局
	1
	　

	
	5
	财政局
	1
	1

	
	6
	水利局
	1
	　

	
	7
	农委
	1
	1

	
	8
	商务局
	1
	　

	
	9
	审计局
	1
	　

	
	10
	体育局
	1
	　

	
	11
	统计局
	1
	　

	
	12
	旅游局
	1
	　

	
	13
	粮食局
	1
	　

	
	14
	信访局
	1
	　

	
	15
	民宗局
	1
	　

	
	16
	民防局
	1
	　

	
	17
	事务局
	1
	　

	
	18
	法制办
	1
	　

	
	19
	外侨办
	1
	　

	
	20
	供销总社
	1
	　

	
	21
	地震局
	1
	　

	
	22
	公积金中心
	1
	　

	
	23
	红十字会
	1
	　

	
	24
	泰州调查队
	1
	　

	
	25
	气象局
	1
	　

	
	26
	人行
	1
	　

	政

府

执

法

监

管

部

门
	1
	教育局
	1
	1

	
	2
	科技局
	1
	　

	
	3
	公安局
	1
	1

	
	4
	民政局
	1
	1

	
	5
	人社局
	1
	1

	
	6
	住建局
	1
	1

	
	7
	建工局
	1
	　

	
	8
	规划局
	1
	　

	
	9
	城管局
	1
	　

	
	10
	交通运输局
	1
	　

	
	11
	文广新局
	1
	1

	
	12
	卫生计生委
	1
	　

	
	13
	环保局
	1
	　

	
	14
	安监局
	1
	　

	
	15
	物价局
	1
	　

	
	16
	食药局
	1
	　

	
	17
	行政服务中心
	1
	　

	
	18
	国税局
	1
	　

	
	19
	地税局
	1
	　

	
	20
	工商局
	1
	1

	
	21
	国土资源局
	1
	　

	
	22
	国检局
	1
	　

	
	23
	海关
	1
	　

	
	24
	质监局
	1
	　

	
	25
	烟草局
	1
	　

	
	26
	盐务局
	1
	　

	
	27
	海事局
	1
	　

	
	28
	银监局
	1
	　

	
	29
	消防支队
	1
	　

	
	30
	边检站
	1
	　

	驻
泰
金
融
机
构
	1
	农发行
	1
	

	
	2
	工行
	1
	

	
	3
	农行
	1
	

	
	4
	中行
	1
	

	
	5
	建行
	1
	

	
	6
	交行
	1
	

	驻
泰
公
共
服
务
企
业
	1
	电信公司
	1
	

	
	2
	供电公司
	1
	

	
	3
	移动公司
	1
	

	
	4
	联通公司
	1
	

	
	5
	广电网络
	1
	

	
	6
	石油公司
	1
	

	
	7
	邮政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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